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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实融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重要的大数据政策

实践,对数实融合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基于中国 2011—2021 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 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

度中国 227 个城市的数实融合水平,并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数实融合的促进作用

及其作用机制,并开展多种稳健性分析,检验不同城市规模、地理位置和设立批次中的差异化结果。 结果表明: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建设能够促进数实融合水平提升,其促进效果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且在中等以上规模城市、沿海城市和第二批设立试

验区的地区更明显,其影响机理包括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创业活跃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关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数

实融合领域的政策效果,并进一步揭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用于数实融合的影响机理,为探讨相关大数据政策效果、数实融

合影响因素提供了来自中国城市的实证证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对地级行政区数实融合关注不足的问题,
同时为理解大数据政策如何促进数实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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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实融合(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IDR)是适应新

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促进实体

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并围绕政策体系、基础设施和监管体制等方面作出战略部署。 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大数据政策实践,对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经济社会结构调整、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

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4] ,但对在数实融合背景下的政策效果缺乏关注和深入探讨。 截至 2025 年 7
月,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已经长达 10 年左右,厘清其对数实融合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对加快推进数实深

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围绕“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数实融合的影响”这一关键议题,本文构建数实融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

权-Topsis 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 2011—2021 年中国 227 个城市的数实融合水平;基于创新理论和资源基

础理论,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数实融合的影响效果、
影响机理和效果异质性。 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缓解现有文献对地级行政区层面数实融合关注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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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综合应用创新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揭示大数据政策促进数实融合的具体路径,为理解该领域政策实

践贡献了新的理论视角。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效果的探讨可大致区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 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建设的宏观效果多涉及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等方面。 在经济增长方面,既有研

究多肯定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指出了其在促进经济增长[1] 、加强经济韧性[5] 、缓解

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6]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生态环境方面,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过产业升级、促进技术创

新及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了雾霾和碳排放污染,对城市生态有显著改善作用[7] 。 在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方

面,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主要通过城市创新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和质量[8] 。 除此之

外,也有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过改善市场化水平、促进绿色技术发展和能源利用效率,促进了对外

贸易高质量发展[9] 。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中观效果多涉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产业结构与城乡结

构[3-10] 。 在产业结构方面,随着数字经济将数据作为新型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可以降

低高耗损、低产出的污染企业的比例,优化产业结构。 在城乡结构方面,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数

字技术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中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种大数据驱动的新型治贫模式和智能治理路径,影响

了当地的治理结构与收入层级分布。 同时,数据要素纳入农业生产改善了乡村落后生产力的现状,加快了

城市化进程。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微观效果多涉及微观市场主体行为,如企业创新与数字化转型。 相

关研究指出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和绩效提升的重要作用。 大数据有助于企业

形成开放性文化,改善产品研发流程,提升企业服务创新能力与供应链敏捷性,提高企业市场价值[4] 。 丰富

的数据资源有利于企业培育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在动态市场中保持竞争力,从结构、流程、能力

等方面改善企业绩效[11] 。 大数据技术会影响中小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路径选择,对中小型企业财务绩

效提升有重要影响[12] 。
经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到国内外研究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或相关大数据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程度的

探讨,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一方面,数实融合较少作为明确的讨论范畴被提出,与之有关的研究较为碎

片化,数据颗粒相对较大[13]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数实融合的影响暂未得到充分、深入的关注;另一方面,也
有一部分研究探讨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数实融合的影响[14] ,但主要以质性阐释为主,实证证据较少或者

没有进一步探讨影响机理,深入的实证结论相对缺乏。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 直接影响效应

数实融合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链接并相互作用而实现的融合性经济活动,
以创新为核心特征并受到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发展应用和外部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是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核心载体,其建设任务和政策功能与数实融合核心需求具备内在契合性。 根据《促进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内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关注数据资源整合、基础设施统筹、政策制度创新、数字产

业集群等关键领域,旨在破解数据要素流通壁垒,促进数据资源集约化建设,推动数字技术深度应用[15] 。 具

体而言:第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过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建立数据交易平台、完善数据确权规则、开
放共享公共数据,强化了数据要素供给,满足了数实融合对数据要素的需求;通过培育技术创新生态、搭建

技术转化平台与开放应用场景驱动数字技术创新,促进数字技术迭代和融合应用。 第二,大数据综合试验

区建设聚焦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等融合业态,拓展了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向实体经济渗透提供

场景支撑,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向互动。 第三,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推动制度创新与治理协同,在
数据跨境流动、数据确权、隐私计算、智慧政务等领域持续创新,降低了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创新成

果快速渗透至实体经济。 从数实融合的概念和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任务与政策功能可知,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建设从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深度契合数实融合的内在要求,为数实融合提供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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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促进数实融合水平提升(H1)。
2. 间接影响效应

(1)技术创新与行政效率。
创新理论强调将新生产要素引入既有生产要素组合中,形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实现创新,并获得更多

经济利润。 创新不仅限于产品层面的革新,还包括技术、生产方式、市场、组织等多个维度。 在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建设背景下,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生产要素得以广泛应用,驱动数字技术纵深发展应用和政务服务效

率提升。 创新理论为阐释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技术创新机制与行政效率提升机制提供可供借鉴的理

论基础。
数据作为一种蕴含巨大价值的全新生产要素,能够与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技术等)深度融合,

创造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和业务形态。 在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过程中,数据要素不仅有助于优化数字技术

的算法和模型,还能推动数字技术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应用。 创新主体和外部环境是创新生态的重要构成

要素,共同联动构成创新网络,能实现单个主体无法实现的创新水平[16] 。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集聚了大量数

字从业人员、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构建了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使得数字技术不断迭代与融合应

用,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就行政效率而言,一方面,数据和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政务服务流程相结合,极大地优化了服务流程和

服务方式。 政府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赋能政务服务,推动政务数据互联互通,基于数据驱动的政策制

定与评估,提高决策科学性。 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资源统筹建设的需要和新兴数字技术的特性,行政效率

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技术应用层面,更涉及行政组织的结构与管理模式的创新。 当技术嵌入组织构成时,将
引发行政组织形态与管理模式的变迁,出现更具灵活性和响应速度的扁平化、交叉型组织方式[17] 。 上述变

化使得政府能够为促进数实融合搭建更加有针对性、科学性的政策体系,使市场主体更容易获取政策资源,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数实融合创造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机制促进数实融合(H2a);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通过行政效率改善机制促进数实融合(H2b)。
(2)创业活跃度和产业结构升级。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战略资源具备不可模仿或替代、稀缺性和价值性等特征,是形成组织核心竞争力及

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动态的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则对组织绩效亦具有重要意义,其观点为解释创业活跃

度提升机制与产业结构升级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18] 。
就创业活跃度而言,一方面,相较于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区域,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中的微观市场个体能

够获得更加丰富的数据资源、数字技术、产业政策等资源支持,构成其发展的基本资源类型,有助于降低企

业的运营成本、融资难度和创业门槛,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动态资源观认为获取资源、
配置资源的能力也是塑造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19] 。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技术投入、技术协同、场景驱动技

术应用等方面的优势,使企业更易获得技术红利,优化其资源获取途径、提升配置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塑造

竞争优势。
就产业结构升级而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带来的多元化资源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创造了丰富的大数据资源,缓解了数据确权、产权交易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问题,为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和决策提供了数据基础。 同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还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财政资源和社会投

资,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内的项目研发、企业孵化、技术迭代等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支持,推动产

业朝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型,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进程[20] 。 此外,数字化资源的投入及其与传统资源的重新

配置,为产业发展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产业链进一步完善,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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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通过创业活跃度提升机制促进数实融合(H3a);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机制促进数实融合(H3b)。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探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数实融合的影响,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开展基准分析。 具体

构建如式(1)所示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21] 。
IDR it =α0 +α1Policyit + βC it +μi +ρt +εit (1)

其中:i 为城市;t 为年份;IDR it 为数实融合水平;α1 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数实融合的净效应,若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能提升数实融合水平,则 α1 应显著为正;C it 为控制变量;μi 为地区固定效应;ρ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Policyit 为 Postt 和 Treati 的交互项,Treati 为组间哑变量,表示当地是否属于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若属于则 Treat= 1,代表实验组,若不属于则 Treat = 0,代表控制组;Postt 为政策哑变量,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建设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其余年份取 0。
本文基于创新理论提出技术创新促进机制与行政效率改善机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提出创业活跃度提

升机制和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四种机制是否成立[22] ,模型如式(2)所示。
Medit =α0 +α1OGDit + βC it +μi +ρt +εit

 (2)
其中:Medit 为机制变量;α1 为主要关注的系数,若上述机制成立,则 α1 应呈现出相应显著性。

(二)变量与数据

样本包括 223 个地级行政区和 4 个直辖市,总样本数量为 227 个,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1—2021 年。 被

解释变量为数实融合水平( IDR);解释变量 Policyit 为交互项;控制变量则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人力资

本(Hum)、对外开放水平(Open)、科技支出规模(Tech)、财政规模(Fina),分别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普通高

等学校在校学生占年末户籍人口比、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科学技术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财政支出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衡量[23-24] ;机制变量为技术创新( Inno)、产业结构升级( Indu)、创业活跃度(Entr)和行政效

率(Gove),分别用专利获得数量、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比、公共管理和社会

组织从业人员数占比衡量[25-28] 。 数据来源于 2012—2022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

中心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部分缺失值采用均值插补法补全。
(三)数实融合测度

既有研究对数实融合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分别测度数字经济系统和实体经济系统后再

计算数实融合,其指标设计关注数字经济系统和实体经济系统本身[29-30] ;第二种是考察数字经济系统与

实体经济系统中被改造和影响的部分,指标设计关注数字经济实体化的部分和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部

分[31] 。 由于第一种方法能够较好地体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链接和互动,且数据可得性更高。 因

此,在参考既有研究指标设计的基础上 [ 32-34] ,分别就实体经济系统和数字经济系统设计相应测度指

标(表 1) 。

表 1　 数实融合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测量标准 单位

数字经济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化应用

移动电话普及率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户

宽带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户

从业规模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占比 %
电信业务规模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元

服务业数字化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无

实体经济

发展规模

发展结构

发展效益

第二产业比重 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工业企业数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个

社会消费品零售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万元

从业结构 除金融房地产外从业人员占比 %
工业企业利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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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最大最小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熵权-TOPSIS 法赋予指标权重并优化结果,在此基础上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数实融合的最终得分。 数字经济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的耦合度函数,如式(3)
所示。

C = 2 ×
U1U2

U1 +U2
( )

1
2

 

(3)

其中:C 为耦合度;U1 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U2 为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进一步确定数字经济系统与实体经

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如式(4)所示。

D = 　 C × U ,
 

U = αU1 + βU2
 (4)

其中:D 为耦合协调度;U 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系统发展水平;α 和 β 为不同系统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或贡

献度,在此处均取值 0. 5,表示数字经济系统和实体经济系统同等重要[35] 。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表 2 中各模型展示了基准分析结果。 模型 1 是未控制固定效应和其他变量的情形,Policyit 的回归系数

为 0. 0510,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上正向显著,初步验证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数实融合的促进作用。 为

控制不随时间或个体变化的潜在影响因素,模型 2 引入双重固定效应模型,Policyit 系数值降至 0. 0087,但仍

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 在引入控制变量的模型 3 和模型 4 中,Policyit 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0. 0132 和

0. 0264,均保持 1%水平的显著正向效应。 在同时控制时间效应、个体效应及所有协变量的模型 5 中,Policyit

的回归系数为 0. 0075,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在控制潜在混杂因素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仍可使

数实融合水平显著提升 0. 0075 个标准单位。 各模型中 Policyit 的系数始终正向显著,验证了实证结果的可

靠性并支持了假设 H1 的成立,即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数实融合具有促进作用。 为观察遗漏变量是否

对基准结论造成影响,参考既有文献的观点[36-38] 开展了 Oster 检验。 Oster 检验结果显示:将 Rmax 上界设定

为基准回归的 R2 的 1. 3 倍,估计系数的可能取值范围不包括 0;假设自变量的估计系数 α1 = 0,计算出的 δ 值

大于 1。 Oster 检验结果说明并未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

表 2　 基准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IDR IDR IDR IDR IDR

Policyit
0. 0510∗∗∗

(0. 0063)
0. 0087∗∗∗

(0. 0032)
0. 0132∗∗∗

(0. 0038)
0. 0264∗∗∗

(0. 0052)
0. 0075∗∗

(0. 0030)

GDP 0. 0065∗∗∗

(0. 0005)
0. 0118∗∗∗

(0. 0022)
0. 0027∗∗

(0. 0011)

Hum 0. 0018∗∗∗

(0. 0004)
0. 0165∗∗∗

(0. 0026)
0. 0025

(0. 0018)

Open 0. 0006∗∗∗

(0. 0001)
-0. 0000

(0. 0001)
0. 0000

(0. 0001)

Tech 0. 0088∗∗∗

(0. 0013)
0. 0048∗∗∗

(0. 0016)
0. 0037∗∗∗

(0. 0012)

Fina -0. 0007∗∗∗

(0. 0001)
0. 0010∗∗∗

(0. 0003)
-0. 0003∗

(0. 0002)

系数
0. 2150∗∗∗

(0. 0011)
0. 2190∗∗∗

(0. 0005)
0. 1710∗∗∗

(0. 0045)
0. 0905∗∗∗

(0. 0100)
0. 1990∗∗∗

(0. 0090)
个体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47 3047 3047 3047 3047
调整后的 R2 0. 0501 0. 8590 0. 7220 0. 7830 0. 8661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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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表 3　 PSM-DID 检验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k 近邻匹配后 半径匹配后 未匹配

IDR IDR IDR

Policyit
0. 0076∗∗

( -0. 003)
0. 0076∗∗

(0. 0030)
0. 0075∗∗

(0. 0030)

系数
0. 2090∗∗∗

(0. 0102)
0. 2080∗∗∗

(0. 0102)
0. 1990∗∗∗

(0. 0090)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2985 2980 3047
调整后的 R2 0. 8624 0. 8618 0. 8661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立前,即横轴负半轴部分,数实融合水平的估计

系数在各年份上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数值波动幅度较小。 这表明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数

实融合水平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满足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 这一结果说明观测

到的政策效应并非源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的既有趋势差异。
与此同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初期对于数实融合水平的提升效果不甚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第三年开始,估计系数开始随时间的推移数值变大。 这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数

实融合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增强。 这一发现提示政策

设计需注重长期性与系统性,数实融合依赖数字基建

完善、技术扩散和产业适配的渐进过程,需避免追求短

期效果而忽视持续投入。
2. PSM-DID 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法能使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多个协变

量上的分布变得更为均衡,减少了这些协变量对处理

效应的混淆影响。 表 3 的模型 1 汇报了基于 k 近邻匹

配法匹配后的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结果,结果显示

Policyit 的系数显著为正。 模型 3 是未进行倾向得分匹

配的基准分析结果,Policyit 的显著性与模型 1 一致,表
明基准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分

析结果的稳健性,更换匹配方法,用半径匹配法匹配样

本后再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是否促

进了数实融合,检验结果如模型 2 所示,与模型 1 和模

型 3 反映的结论基本一致。
3. 安慰剂检验

为控制时间窗口内其他政策冲击等潜在干扰因素

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而言,通过

构建虚拟处理组和随机政策冲击时点,检验数实融合

水平的变动是否源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外的其他

系统性因素。 在操作层面,从全样本中随机抽取 75 个

城市作为伪处理组,同时从 2011—2021 年随机选定一

个年份作为模拟政策实施年份,以此生成虚拟政策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重复执行 500 次。 从图 2 可以看出,
伪估计系数呈现出以 0 为中心的正态分布形态,大部

分估计值在 5%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原假设,明显偏

离真实估计系数,表明样本中各地区的数实融合水平

的变化没有受到其他政策冲击等潜在干扰因素的

影响。
4. 缩短研究期数

由于原始数据覆盖 11 年观测期,较长时间跨度可

能使结果受到其他影响数实融合的外部政策或系统性

趋势的干扰。 因此本节通过调整样本时间窗口的方法

进行稳健性检验。 具体检验设计包含三种情境:模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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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缩短研究期数的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去掉首期 去掉尾期 首尾各去掉一期

IDR IDR IDR

Policyit
0. 0073∗∗

(0. 0031)
 

0. 0046∗∗

(0. 0023)
 

0. 0044∗
 

(0. 0023)

系数
0. 2050∗∗∗

(0. 0094)
0. 2060∗∗∗

(0. 0073)
0. 2110∗∗∗

(0. 007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70 2770 2493
调整后的 R2 0. 8568 0. 9172 0. 9117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表 5　 剔除特殊区域后的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剔除直辖市 剔除自治区

IDR IDR

Policyit
0. 0072∗∗

(0. 0030)
0. 0067∗∗

(0. 0030)

系数
0. 1990∗∗∗

(0. 0090)
0. 2010∗∗∗

(0. 009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3003 2739
调整后的 R2 0. 8661 0. 8659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表 6　 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中等以上城市 中小城市

IDR IDR

Policyit
0. 0076∗∗

(0. 0030)
0. 0057

(0. 0048)

系数
0. 2000∗∗∗

(0. 0094)
0. 1920∗∗∗

(0. 0072)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944 1742
调整后的 R2 0. 8701 0. 8466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剔除初始年份 2011 年的数据,模型 2 剔除末期年份

2021 年的数据,模型 3 同时剔除首尾年份数据。 从表 4
可以看出,三种情境下 Policyi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

一结果说明政策效应在不同时间截面均存在,进一步

表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5. 剔除特殊区域

考虑到直辖市作为省级行政单元往往具有更强的

政策执行能力与资源调配优势,而自治区因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可能存在差异化的产业政策环境,这两类区

域的特殊性可能导致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效果产生

结构性差异。 因此,剔除特殊区域样本有助于检验基

准结论是否受样本特定行政属性的干扰。 从表 5 可以

看出,剔除直辖市和剔除自治区的样本数据分析结果

都在 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即使排除

行政层级更高或政策自主性更强的区域,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建设仍能显著提升数实融合水平,验证基准结

论的可靠性;特殊行政区域的制度特征未对政策效果

产生系统性扭曲,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数实融合促进

机制具有跨区域适用性。
(三)异质性检验

1. 城市规模异质性

由于城市规模是城市发展重要特征之一,能够反

映城市经济基础、基础设施、功能定位等特征,本节开

展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表 6 汇报了基于划分样本后

的双重差分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代表中等以上城

市和中小城市的政策效果。 可以看到,中等以上城市

的 Policyit 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中小城市的系数不显著,
说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数实融合的促进效果在

中等以上城市效果明显,在中小城市效果并不明显。
政策效果的差异化表现的原因可能在于,中等以上城

市具备更强的要素承载能力,数字基建完善、产业链完

整且企业数字化需求较强,能快速转化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带来的技术与数据红利。
2. 设立批次异质性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后建设的批次可

能受益于前一批次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形成的技术

外溢与制度模仿,吸纳前期经验进行策略调整,从而获得差异化的政策效果,可通过批次异质性检验捕捉这

种演进特征。 本节将不同设立批次纳入考虑,设置虚拟变量 Batchit,用以代表当地当年是否建设了特定批次

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Batchit1 代表第一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Batchit2 代表第二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

设。 由表 7 可知,Batchit2 的系数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设立的第二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了数

实融合,第一批则效果不明显甚至有削弱作用。 第一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承担“拓荒者”角色,政策框架尚

处探索阶段,可能存在目标设定过泛、激励措施错配等问题。 例如,初期过度强调数字产业化投资,未能精

准对接实体企业转型需求,导致政策资源空转;随着数实融合场景日渐成熟,第二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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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设立批次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IDR IDR

Batchit1
0. 0005

(0. 0034)
-0. 0057

(0. 0035)

Batchit2
0. 0097∗∗∗

(0. 0036)
0. 0090∗∗∗

(0. 0034)

系数
0. 2190∗∗∗

(0. 0005)
0. 1990∗∗∗

(0. 0091)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控制变量 否 是

观测值 3047 3047
调整后的 R2 0. 8591 0. 8663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表 8　 沿海内陆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IDR IDR

Coastit
0. 0136∗∗

 

(0. 0053)
0. 0149

∗∗∗
 

 

(0. 0051)

Inlandit
0. 0031

(0. 0022)
-0. 0009

 

(0. 0022)
 

系数
0. 2190∗∗∗

 

(0. 0005)
0. 1990∗∗∗

(0. 0091)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控制变量 否 是

观测值 3047 3047
调整后的 R2

 

0. 8594
 

0. 8670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表 9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Inno Gove Entr Indu
IDR IDR IDR IDR

Policyit
0. 7780∗∗∗

(0. 1261)
-0. 2510

(0. 2520)
3. 8280∗∗

(1. 8417)
1. 7630∗∗

(0. 7071)

系数
0. 1000

(0. 4515)
13. 6200∗∗∗

(1. 1520)
14. 2600∗∗∗

(5. 3436)
51. 3000∗∗∗

(2. 6495)
时间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47 3047 3047 3047
调整后的

R2 0. 7675 0. 8092 0. 6818 0. 4020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标准误。

过总结先行地区经验,更注重因城施策,在数据开放、
场景赋能、数字化转型等关键领域更具导向性。

3. 沿海内陆异质性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均衡的空间梯度

特征,地理区位的资源禀赋差异可能引致政策效果的

结构性分化。 本节进行了沿海内陆异质性分析,以识

别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沿海和内陆的政策效果差异。
具体地,设置了虚拟变量 Coastit 和 Inland it,分别代表

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情况,
将其纳入模型中回归观察系数显著性。 表 8 表明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对数实融合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

具有显著性,而内陆地区则效果不明显甚至有削弱作

用。 沿海地区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跨境数据流动需

求与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更为密集,有利于沿海地区企

业参与全球数字分工,而内陆企业外向关联度低,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红利的场景转化效率受限。 同

时,沿海地区更容易形成数字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通过激活集群内技术扩散、降
低中小企业上云成本等方式,产生显著的网络外

部性。
(四)机制检验

机制分析结果见表 9,其中各模型分别展示了技术

创新促进机制( Inno)、行政效率改善机制(Gove)、创业

活跃度提升机制(Entr)和产业结构升级机制( Indu)的

检验结果。 表 9 中的模型 1、模型 3 和模型 4 的系数在

对应方向上显著,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会通过促进

技术创新、提升创业活跃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数

实融合,假设 H2a、假设 H3a 和假设 H3b 成立。 行政效

率改善机制未成立,假设 H2b 不通过。 可能的原因在

于:一方面,“数字行政负担”作为政务系统数字化过程

中产生的独特现象[39] ,给基层政府组织、基层干部和公

民带来了额外负担,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数据和技术对

行政效率的赋能;另一方面,政府行政管理的多重价值

观给数据和技术赋能行政效率带来了实质上的困

难[40] 。 相较于私人部门的经营管理活动推崇效率至

上,公共部门不仅追求效率,还强调公平、公正、透明等

多重价值目标。 这些价值目标在实践中往往与效率目

标存在潜在的冲突,使得政府需要权衡多种价值理性,
阻碍了以效率为导向的变革进程。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背景,验证了大数据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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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对数实融合促进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具体阐释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影响数实融合的理论逻辑,基于创

新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促进机制与行政效率改善机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了创业活跃度提升机制和产

业结构升级机制,使用中国 2011—2021 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 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中国

227 个城市的数实融合水平,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假设。 结果表明,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建设能够促进数实融合水平提升,其促进效果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其影响机理包括促进技术创新、提
升创业活跃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同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包括平行趋势检验、PSM-DID 检验、安慰剂

检验、缩短研究期数、剔除特殊区域,并检验了不同城市规模、地理位置和设立批次中的差异化结果。 结果

表明,多种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基准结果,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数实融合的促进效果在中等以上城市、
沿海地区和第二批设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地区更明显。

(二)政策启示

研究结论对推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数实融合相关的政策实践亦有重要启示。
一方面,依托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平台,加强大数据资源统筹建设与深度应用,促进大数据赋能数实融

合。 应在数据权属、数据流通、交易定价及安全保障等方面先行先试,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制度支

撑,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区域一体化算力网络节点、综合性数据运营中

心、公共数据开放利用平台等,为数字技术研发迭代、数据要素流通应用提供基础依托。 持续优化数字化发

展生态,培育数字创新氛围,通过拓宽应用场景、开放数据、举办专业赛事等方式,引导数字创新活动及其配

套转化过程,构建“政产学研用”的生态圈。
另一方面,完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赋能数实融合的作用机制,发挥技术创新、创业活跃度和产业结构升

级的传导作用。 在技术创新方面,应加大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完善数字技

术专利保护,保护技术创新活力。 在创业活跃度方面,应优化创业环境,降低创业门槛,提供创业指导、投融

资支持等全方位服务。 因地制宜建设专门性的数字企业创业孵化园区,激发创业热情和创新氛围。 在产业

结构升级方面,利用大数据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质量和降低运营成本,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

发展。 聚焦特色数字产业的发展,吸引、培养大数据领域的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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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IDR)is
 

the
 

key
 

to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as
 

a
 

major
 

policy
 

initiative
 

in
 

the
 

big
 

data
 

field,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examined
 

for
 

its
 

impact
 

on
 

the
 

IDR.
  

Panel
 

data
 

from
 

Chinese
 

cities
 

between
 

2011
 

and
 

2021
 

were
 

utilized.
  

The
 

entropy-weighted
 

TOPSIS
 

method
 

and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ere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IDR
 

across
 

227
 

cities.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model
 

and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were
 

applied
 

to
 

verify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pilot
 

zones
 

on
 

the
 

IDR
 

and
 

to
 

analyze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were
 

conducted,
   

with
 

differential
 

effects
 

examined
 

across
 

city
 

sizes,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establishment
 

batch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enhances
 

the
 

IDR,
   

with
 

effects
 

strengthening
 

over
 

time.
  

The
 

promo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medium-sized
 

and
 

larger
 

cities,
   

coastal
 

cities,
   

and
 

among
 

the
 

second
 

batch
 

of
 

the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The
 

mechanisms
 

involve
 

the
 

sti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crease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policy
 

effectiveness
 

of
 

the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in
 

fostering
 

the
 

IDR
 

is
 

highlighted,
   

and
 

the
 

mechanisms
 

which
 

they
 

operate
 

are
 

clarifie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is
 

provided,
   

contribut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big
 

data
 

policy
 

impact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DR,
 

to
 

some
 

extent
 

alleviates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IDR
 

of
 

the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existing
 

research
 

and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how
 

big
 

data
 

policies
 

can
 

promote
 

the
 

I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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